
附件 1 

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護理學系 

碩士班修業流程 

 

確認指導教授（附件 2） 
入學年 8 月底前完成 

論文研究計畫審查（附件 3） 
 

修畢碩士班必修學分 2/3 以上學分（14 學分）且含「護理研究」及「進階

護理核心概念」2 門課程（103.05.05 102 第 9 次系務會議修正），碩(博)士
生於論文研究計畫審查(博士候選人資格鑑定申請)申請時需完成臺灣學術

倫理教育資源中心學術誠信相關課程認證，並將證明交由指導教授簽名認

定後連同相關文件提出申請(附件 9)。 
考試前 1 個月完成申請 

學位考試（附件 3） 
 

第一學期：1 月 20 日止。口試成績 1 月 31 日前送達註冊組。 
第二學期：7 月 20 日止。口試成績 7 月 31 日前送達註冊組。 

考試前 1 個月完成申請 

學位考試合格 
 

繳交碩士論文 
次學期開學前一週內完成離校 


